[bookmark: _GoBack]珠宝玉石借货/代卖合同
（推荐模板）

货主：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地址：                                                        电子邮箱：                    
借货方/代卖方：	        __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地址：                                                        电子邮箱：                    

1、 货物情况
货物名称：                              数量：                                    
重量：                                  尺寸：                                    
底价：人民币                       元（每件  /全部 ）
货物外观：见附图（备注：                                                     ）
目的用途：委托借货方/代卖方销售  / 仅供鉴赏  / 其他                        
二、借货/代卖时间：20    年   月   日   时交付给借货方/代卖方，借货方/代卖方承诺于20   年   月   日____时前按原状归还货物或支付货款。
三、现金担保/抵押物担保: 适用  / 不适用 
现金担保   ：借货方/代卖方同意以现金人民币             元（“担保款”）作为本次借货/代卖的担保。
抵押物担保 ：借货方/代卖方同意将以下货物质押予货主作为本次借货/代卖的担保。
货物名称：                              数量：                                    
重量：                                  尺寸：                                    
价值：人民币                       元（每件  /全部 ）
抵押物外观：见附图（备注：                                                     ）
货主收到担保款/抵押物后，应将货物按期交付予借货方/代卖方；借货方/代卖方如期归还货物或支付货款，经货主确认完好无误后，货主应在收回货物或收到货款的同时将担保款/抵押物归还借货方/代卖方。
4、 借货方/代卖方应以不低于合同约定的货物底价销售货物。合同签订后，如经货主同意降低底价，双方应以书面形式进行确认。
5、 若借货方/代卖方未如期还货或支付货款的，每逾期一天，借货方/代卖方按货物总价值    %向货主支付违约金；逾期7日，货主有权没收担保款，或者变卖抵押物所得款项进行受偿，不足部分，货主有权要求借货方/代卖方按照货物的市场售价赔偿和承担违约责任。
6、 货物成交后，货主应按货物成交价的    %向借货方/代卖方支付佣金。
7、 货物的所有权为货主所有，借货方/代卖方无权私自对货物做合同约定目的用途以外的任何处置（包括但不限于转借、抵押、典当等）。
8、 借货方/代卖方对货物负有保管义务，因保管不善导致的货物毁损、灭失等情况，应依法向货主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9、 借货方/代卖方应对把货物转交第三方的行为向货主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而不论是否获得货主同意，借货方/代卖方均应对货物的毁损灭失等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10、 双方约定因借货/代卖产生的纠纷由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各县市人民法院管辖。双方一致同意争议符合小额诉讼程序的前提下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解决争议。
11、 本合同一式两份，各方各执一份。
12、 其他
1、双方确认：本合同中记载的地址将作为双方就本合同项下诉讼案件材料及法律文书的有效送达地址；以及同意法院通过本合同记载双方的电子邮箱、广东法院诉讼服务网等电子方式进行诉讼案件材料及法律文书的送达；
2、任何一方的联系人、地址、电子邮箱变更时，应当在变更后2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方式告知对方。如任何一方在联系人、地址或者电子邮箱变更时未告知对方，对方、人民法院按照该方最后告知的联系人、地址或电子邮件所发送的通知、各类法律文书等，均视为已送达该方。
3、双方同意本合同未约定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4、附件：货主、借货方/代卖方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

货主（签名捺印）：					  借货方/代卖方（签名捺印）：
日期：20     年   月    日			  日期：20     年   月    日

                                                                                          

【还货确认 / 货款收取确认】
货主确认于    年   月   日   时借货方/代卖方把本合同项下的货物归还。
货物状态：完好 / 其他                                                    
担保退还情况：无担保 / 担保款/抵押物  退还情况：已退还 其他              
货主确认于    年   月   日   时收取货款           元，并已向借货方/代卖方支付佣金        元。

货主（签名）：						  借货方/代卖方（签名）：
日期：20     年   月    日			  日期：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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